
 

 

Getac 产品保修条例 

1. 保修范围  

GETAC保证 GETAC系列产品在保修期间内没有任何材料和制造上的瑕疵。产品若于保修期内确实

有材料或制造上的瑕疵， GETAC将负责维修或更换相同类型之产品。本条款保修标的，仅适用客

户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通路购买及使用之 GETAC系列产品，概依客户购买时产品规格与所附之

保修条件为准；超出保修服务范围或期限者，其维修、收费事宜，请洽本公司客服中心。 

自购买日起 五年内，正常使用下故障均享有「人工」与「零件」免费维修服务。随机电池, 变压

器以及外观组件等为消耗性产品，随时间和使用次数而损耗系自然现象，提供客户自机器购买日

起十二个月的保修服务。  

2. 保修服务 

保修期间内客户因申请维修服务而至 GETAC维修中心，请检具相关保修证明，以利快速作业。保

修期认定方法如下 :  

1) 检视保修卡或购买凭证 : 为确保客户的权益，购买时请要求经销商在保修卡上填写购买日

期并盖印店章。客户应妥善保管产品保修卡或相关的购买证明 (发票 )，并于保修期间内

申请维修服务时，检具该保修卡或相关购买证明。  

2) 直接辨视: 无保修卡或购买凭证提供时， GETAC即以产品序号卷标所示之制造月 (制造月

月份算第一个月 )加一个月为保修起始月。例如制造月份为 20XX年 1月，保修起始月为 

20XX年 2月。  

3) 故障「产品」所取下之零（组、配）件其所有权归属于 GETAC；GETAC可使用不同厂商制

造之全新及／或处理过之零（组、配）件进行「产品」之维修。  

 

3. 非保修范围： 

下列情况非属本保修范围内，惟基于服务客户之立场， GETAC所属直营维修中心及授权服务中心

仍将提供维修服务，但得酌收材料和服务费用。  

 

1) 因意外、人为破坏、不当使用或安装以及自行变更零件造成的损坏用户的滥用、误用、疏

忽、维修或擅自修改，或经非 GETAC所属或授权服务中心之技术人员维修或拆装。  

2) 非可归责于产品材料制造瑕疵的损害例如：水灾、火灾、台风、雷击、电源问题、运送碰

撞及使用后所产生的污渍或表面刮伤等。  

3) 非于 GETAC合法经销管道所购买之产品，或使用非法软件或病毒所造成之损坏。  

 
 



 

 

4) 送 GETAC维修前，请务必确定已取出所有非 GETAC产品所附的硬件、软件、零件、选购

品、改装品或附属物等不属于保修项目者， GETAC将不负责这些项目的毁损或遗失。 

GETAC产品本身并无任何故障或缺陷，异常现象来自于外接之其它附件、产品、相关或外

围设备所致时，将不适用于本保修服务。  

5) GETAC不负责客户硬件数据救援和保管，请客户于送修前务必先行备份储存媒体 (如硬盘、

闪存等)等数据。检修流程中所导致储存媒体 (如硬盘、闪存等 )数据遗失或损坏、删除或 

以任何方式被修改， GETAC不负担任何责任。维修完毕后，将以您购买时之原厂安装归还予

您(视维修完毕时原厂出厂安装之软件而定 )。  

6) 若非使用原厂变压器及原厂电池的情形下，造成机器损坏，则属人为损坏，不列入保修条

件中。  

7) 消耗性物品 (如电池随时间和使用而产生之耗损 )、配件产品 (如包装材、线材、遥控器、

说明书等)及随机赠品非保修项目，如：背包、耗材、鼠标、会场赠品等，及所有无偿提供

产品与备件之损坏或遗失。  

8) 产品序号卷标或保修 /防拆标签经更改或破损，或产品序号不符或破损不清楚，如遭撕毁、

污损、移除、修改、涂改或破裂者。  

9) 无售后服务所需文件正本 : 保修卡 (需填写购买日期并加盖经销商店章 )，以及具有购买

日, 期之购买证明。 

10) 其它经GETAC或授权服务中心之技术人员于检修流程中认定属非本保修范围内情况。 

 



 

 

4.限制条款  

1) 本产品必须搭配符合工业标准之其它设备来使用。 GETAC对于因其它厂商之设备所引起

的损坏，将不负保修之义务。对于任何伴随之间接、附带的损坏，利润、商业投资及商誉

之损失，或因数据遗失所造成之损害，以及搭配本产品之其它公司设备之损坏或故障， 

GETAC信息亦不负赔偿之义务。受相关法律之约束，本限制条款不适用非法的或无法执行

的情形。 

2) 上述是 GETAC产品的完整保修条款 , 此条款将可替代所有其它口头或书面的保修。除了

上面所陈述的产品保修之外﹐ GETAC就其产品将不提供未在此陈述内的其它保修 ,在法

令所允许的程度下,任何包含但不限于 ,具暗示性的不侵害 ,可销售或特殊目的之保证 ,将

不予承认。  

3) 无论是明示或暗示性的保修条件 ,将仅限于前述之保修期间内有效 ,某些区域,州(省),国家

或其它司法管辖区域之法令 ,不允许暗示性保修之责任排除 ,保修终身之广告宣传或对保

修持续期间长短之限制。 GETAC产品并未授权用于生命维持设备及其零配件 ,或因产品故

障或瑕疵会造成使人身受伤或死亡所可能发生情况的一切相关应用。  

4) GETAC对任何人的死亡或伤害 , 对任何物的损害或产品被应用在 ,包括但不限于 ,军事或

军事相关设备、交通控制设备、灾害预防系统和医疗或医疗相关设备免除一切责任。如果

有这样的使用意图与目的 ,请务必与 GETAC联系,为上述应用找寻适当的零组件。本免责

声明目的并不是限制或排除因 GETAC本身过失或不实陈述而造成死伤的责任。  

5) 在法律允许的昀大范围 , GETAC对 GETAC产品的购买者或终端使用客户 , 因购买、使用

或无法使用 GETAC产品造成之任何损害、费用支出、资料丧失、收入损失、储款损失、

盈利损失 , 或任何其它意外或间接损害之发生 , 将免除责任 , 既使 GETAC被告知了损

害发生的可能性亦同。 

 

当您发现 GETAC产品故障时，请检具产品保修卡正本或相关的购买证明 (发票 )，并于保修期

间内向本产品之经销商或任一 GETAC所属或授权服务中心申请维修服务，可快速得到 GETAC

的服务。 

 


